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等部门《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39.htm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

８日 国发〔１９９３〕７０号）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国家计

委、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联合制

定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保持粮食生产稳定

发展，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抓

好《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组织落实，尽快将省级

粮食风险基金拨付到位。财政部、国家计委、经贸委、内贸

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

、协调和督促，财政部要尽快将中央粮食风险基金拨付到位

。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贯彻实施《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总结经验，使我国的粮食风险

基金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 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 财政部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内贸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储备

局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８日） 第一条 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促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加强宏观调控，稳定粮食市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３〕９号）和《国务

院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国发〔１９９

３〕１２号）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粮食风险基金是

中央和地方政府专项用于保护粮食生产，维护粮食流通秩序

，稳定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资金。 第三条 从一九九三年粮食



年度起，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建立粮食风险基

金。各地（市）、县如何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筹集由同级

财政部门负责。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由财政部负责筹集；省级

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负责筹

集。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是粮食购销同价后中央财政

在三年内减少下来的粮食加价款，具体数额由国务院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是粮食价格放开

后，地方财政对粮食企业减少的亏损补贴以及地方的其他资

金，具体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调度使用权属同级人民政府，由同级财政部

门会同粮食部门具体执行。中央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按国

务院确定的收购保护价收购与按最高限价销售及抛售（指为

平抑市场粮价或处理陈次粮，以低于收购价出售）国家专项

储备粮食时所发生的价差支出。动用中央粮食风险基金须经

国务院批准。国家专项储备粮食购销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

储备局另行研究确定。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按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收购保护价收购与按最高限价

销售及抛售原国家定购粮食、地方储备粮食时所发生的价差

支出，地方储备粮利息、费用支出。 第六条 粮食风险基金由

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粮食主管部门列专户管理。中央粮食风险

基金由财政部会同内贸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管理，省级粮食

风险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会同粮食厅

（局）管理，同级计委、经委、农业、物价等部门给予积极

配合支持，并对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 第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预算中增设“粮食风险基

金”支出科目（分中央、地方），中央粮食风险基金列中央

预算，省级粮食风险基金列省级预算。如预算有节余，结转

下年滚动使用。具体财务处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下达。 第八

条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国务院大力发展农业，保护农民

种粮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要在国

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切实抓好这项工作。要确保

粮食风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不

得虚报冒领。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制

定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并报财政部、国家计

委、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备案。 第十

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